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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河北冠卓检测科技有限公司
委托检验合同

	
	编号：

	委托单位填写
	委托单位
	
	联系人
	

	
	
	
	电话、传真
	

	
	通信地址
	
	邮编
	

	
	标称生产单位
	

	
	受检单位
	

	
	标称样品名称
	

	
	规格型号
	
	标称注册商标
	
	样品等级
	

	
	生产日期/批号
	
	检验样品数量
	
	备样数量
	

	
	检测依据
	
	□委托方指定检测依据标准或方法

	
	检测项目
	

	
	检后样品处理
	□报废      □退回备样      □退回验余样品（收到报告30日内，食品除外）

	承检单位填写
	检验类型
	□委托检验     □委托测试     □型式检验      □其它（ ）

	
	检验结论
	□给出综合符合性判定             □给出单项符合性判定
□给出单项技术要求和测试数据     □仅提供测试数据

	
	认证标识
	□计量认证（CMA）     □计量认证（CMAF）

	
	报告领取方式
	□自取     □邮寄
	报告份数
	

	
	样品状况
	包装材料
	□塑料瓶 □塑料袋 □玻璃瓶 □金属罐 □纸盒 □纸袋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）  

	
	
	□定型包
装产品
□非定型包
装产品
	□包装无破损      □有破损    描述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
	
	
	□样品未见异常    □异常      描述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
	
	
	□液体产品       颜色（      ），是否透明（ □透明  □半透明  □不透明）

	
	
	
	□固体产品       颜色（      ），状态（□粉末状    □颗粒状     □块状）

	
	
	
	□加工成型产品    □样品未见异常    □异常   描述（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
	
	
	其他必要描述：

	
	检测费（元）
	
	报告交付时间
	

	异议处理
	委托方对检测结果有异议，应在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方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如有经双方共同确认的备样（且备样在保质期内），可以提出复检申请，如无备样，则不可以提出复检申请；备样被委托方领取后，检验方不再受理异议复检。

	相关资料、其他约定（包括委托方委托检验方抽样等）
	

	我方保证对所提供的检验样品、检验信息及一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同意检验及其他服务按此合同进行，并支付检验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。
委托方代理人签字：
身份证号码：
年     月     日
	我方仅对本次检验结果负责，保证检测数据科学、公正、准确、及时，并为客户保密。
检验方受理人员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说明： 1、本合同信息请如实填写，认真核对，以保证准确无误。
2、本合同的更改须在报告交付前以书面方式提出申请，填写更改原因和更改内容。
3、委托方凭此合同领取检验报告。
开户名称：河北冠卓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    开户行：元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  帐号：155020122000076695

单位地址：石家庄元氏县元氏大街375号   联系电话： 0311-67509201-811    传真： 0311-67509202
